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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城市污水处理特许经营合同》的公告 

 

 

 

一、特许经营权合同签署概述 

（一）广西贺州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甲方”）

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富川博世科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川博世科”或“乙方”）

就“富川莲山污水处理厂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签署了《城市污水处理特

许经营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富川博世科被授予在特许经营期限和特

许经营区域范围内对污水处理项目享有融资、运营、维护的权利，同时享有收取

污水处理费用的权利。 

（二）本次合同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作方介绍 

交易对方：广西贺州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授权代表：唐庆友 

甲方已获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授权管理本项目，有权签署本合同，并履

行其在合同项下的各项义务。 

三、特许经营权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特许经营权的授予对象 

乙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设

立，于2015年7月28日取得工商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经营范围：

建设、管理、运营、维护污水收集、处理、排水设施；环保水处理、污水处理、

饮用水处理系统工程设计，咨询及设备安装、调试；自来水供应，水处理设备、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城市污水处理设备、饮用水设备、中水回用系统设备销售；市政工程；管道工程；

环保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环保、建筑工程设计、施工和安装及维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甲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授予乙方在一定期限内，对富川县莲山污水处理厂项

目在融资、运营、维护等方面行使独家的特许经营权，并取得污水处理服务费。 

（二）特许经营范围 

在特许经营期内，乙方只对甲方收集的污水提供处理。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 

意，不得接受任何第三方的污水进行处理（污水处理项目自身产生的污水除外）。 

（三）特许经营期 

特许经营期暂定25年，自项目正式投入运营之日起算，或者双方以补充协议、

合同等形式共同确认之日起算。 

（四）特许经营权的内容 

1、在特许经营范围内对项目享有融资、运营、维护的权利； 

2、在特许经营范围内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并收取处理费用及其他有关的服

务费用的权利。 

（五）特许经营权出让金 

特许经营权出让金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六）污水处理服务费的支付和调整 

根据国家及地方关于城市污水处理价格管理的相关规定，在运营期内，甲方

每月按污水处理项目当月处理后出水水量向乙方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具体依据

政府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执行。 

每年1月份乙方根据能源、原材料、人员工资的变动以及由于政策法规的变

更影响等因素，计算下一年的污水处理成本，若有必要可以向甲方提供污水处理

服务费单价计算依据（人工费、药剂费、电价、物价指数等）和申请调整污水处

理服务费的要求，甲方履行必要的审核、审批程序并在1个月内给予答复。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特许经营权授予时限为25年，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富川博世科获得授权

后，将严格按照特许经营合同要求，进一步提高运营效率和效益，切实保障污水

处理达标。富川县的有关部门及管委会将集中力量加强对污水处理企业的监督和

协调，并按照统一定价严格对企业污水处理费用的征收和管理，保障污水处理企

业收益。 

本次特许经营合同的签订将为今后公司在市政污水项目建设、投资、运营、

管理等方面全面推广污水处理行业特许经营模式打下良好的基础，有利于促进公

司主营业务发展，提升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及盈利水平，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五、其他 

本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富川博世科取得特许经营权的总体协议，公司将及

时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广西贺州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与富川博世科水务有限

公司城市污水处理特许经营合同》及相关附件。 

特此公告。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0日 


